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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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
2-3樓

承辦單位：社會教育科

承辦人：張淑貞

電話：7995678#3088

傳真：7406590

電子信箱：e89d014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財團法人正修教育基金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社字第10830752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基金會函送董事會通過108年度工作計畫、經費收支預

算表，已予備查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基金會108年1月29日正基字第1080000026號函。

二、財團法人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自108年2月1日起施行，旨

揭工作計畫執行（補）助、捐贈項目，請留意本法第21

條有關獎助或捐贈比率規定，並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

則，108年度執行業務、財產管理使用，須符合捐助章程及

本法相關規定。

三、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若有變更，須提董事會審定函送本局

備查。

四、函報之資料請妥為建檔保存及移交，以利人員接續業務。

五、請貴基金會檢視財務及業務運作，有未符本法規定者預先

檢討因應，屆時依法令規定補正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正修教育基金會
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科(紙本) 2019-02-01
09:46:49










